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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紫金宝湾物流仓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的公告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华泰紫金宝湾物流

仓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介:华泰宝湾物流 REIT，基金代码:180303，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合同自 2024年 9月 13日起正式生效。

为向投资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经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本基金自 2024年 9月 25日起开通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自 2024年 9月 25日起，投

资者可以通过购买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跨系统转托管业务。跨系统转托管业

务的具体办理遵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系统内转托管业

务的办理规则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和销售机构的相关

规定为准。

限售解除前，本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得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s://www.htscamc.com/htscamc）或拨

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95597/95597）咨询、了解详情。

风险提示：本基金为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础设施基金”），发售方

式与普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有所区别，请投资者特别关注。本基金与投资股票、

债券、其他证券及其衍生品种的常规公募基金具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基础设施基

金 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并持有其全部份额，基础设施

基金通过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持有基础设施项目公司全部股权，通过资产支持证券

和项目公司等载体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基础设施基金以获取基

础设施项目租金、收费等稳定现金流为主要目的，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合并后基金年

度可供分配金额的 90%。本基金在投资运作、交易等环节的主要风险包括基础设施基

金的特有风险及基金投资的其他风险。其中：（1）基础设施基金的特有风险，包括但

不限于仓储物流行业的风险（宏观环境改变带来的行业风险、相关政策法规发生变化

的风险、行业竞争的风险、城市规划及基础设施项目周边便利设施、交通条件等发生

变化的风险等），基础设施基金的结构及投资属性带来的风险（集中投资风险、基础设

此件仅支持
以电子签名形式签署生效

华
泰
证
券
(上
海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2

施项目估值下跌的风险、流动性风险、购买项目公司股权之交易未能完成的风险、吸

收合并未及时完成或最终未完成导致收益降低的风险、项目公司可能存在的税务、或

有事项等风险、实际分配金额低于预测的基金可供分配金额的风险、基础设施项目估

值与公允价值出现偏差的风险、基金份额净值披露频率较低的风险、对外借款的风险、

税收等政策调整的风险等），基础设施项目的相关风险（租赁相关的风险、租约集中到

期风险、基础设施项目收入波动的风险、基础设施项目改造和维修相关的风险、基础

设施项目运营支出及相关税费增长的波动风险、基础设施基金利益冲突与关联交易风

险、未进行租约备案的风险、基础设施资产投保金额不足的风险、处置基础设施项目

的相关风险、土地使用权续期风险、基础设施项目资产价格波动的风险、意外事件及

不可抗力给基础设施项目造成的风险等），以及其他与基础设施基金相关的特别风险

（基金发售失败风险、基金管理人的管理风险、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托管人尽责履

约风险、基础设施项目外部管理机构的管理风险、专项计划等特殊目的载体提前终止

风险）（2）其他一般性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基金价格波动风险、暂停上市或终止

上市风险、相关参与机构的操作及技术风险、基金运作的合规性风险、证券市场风险、

不可抗力风险等。

基础设施项目在评估、现金流测算等过程中，使用了较多的假设前提，这些假设

前提在未来是否能够实现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投资者应当对这些假设前提进行审慎判

断。

本基金详细风险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

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基金的可供分配金额测算报告的相关预测结果不代表

基金存续期间基础设施项目真实的现金流分配情况，也不代表本基金能够按照可供分

配金额预测结果进行分配；本基金基础设施资产评估报告的相关评估结果不代表基础

设施资产的实际可交易价格，不代表基础设施项目能够按照评估结果进行转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

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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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基础设施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

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

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9月 25日

此件仅支持
以电子签名形式签署生效

华
泰
证
券
(上
海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https://www.bjca.cn/
	2024-09-24T09:12:51+0800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合同平台
	电子合同防篡改数字签名




